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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

———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崔宝玉　高　歌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本文立足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民产权“幻象”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表明:(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

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２)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自我强化功能,村股份合作社

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方面所发挥的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弱化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冲击,但组织化程度提

高并未能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３)对人口规模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的村庄,改

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而言,改革却会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

结论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在产权细碎化情境下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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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进程,不仅是重新界定、激活和保护产权的进程,也是产权清晰化

并与市场制度协同演进的进程[１].在这一进程中,一方面,农民被赋予更多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另
一方面,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得以重构,实现由依附向半依附的转变.农户从原来依附的村集体中逐步

脱嵌,村集体也失去了经济保障和组织动员能力[２],传统村社共同体面临瓦解.目前,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要制度变迁,不仅重构了农民财产权利,更是再造了新时期村社共

同体.那么,本轮产权制度改革是会进一步瓦解本就脆弱的村社共同体,还是会成为凝聚村庄集体行

动的“推动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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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看,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单一产权”,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产权共同体”,抑或是本轮改革的“还权于民”,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变化都蕴含着以产权为中

心的逻辑线索.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担其结果的“单一产权”制
度安排.在“单一产权”设计下,农民经济独立意识较弱,对集体产生了强制的“组织性依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除了农民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组织性依附关系,农
民和集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产权共同体,但产权不明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权设计的不

足之一,这种产权设计使村乡两级干部往往对集体产权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权

力寻租以及集体资产流失.不可否认,虽然集体资产在产权模糊的条件下并非完全虚置.例如,
村干部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土地调整,在征地过程中通过预留地政策使集体受益等,但对农民

而言,这是一种“人人有份”却“人人无份”的产权,集体产权是模糊的,集体资产是“虚置”的.随即

进行的乡镇企业改革效果也并不理想,集体资产流失和集体产权模糊的困局依然存在.产权模糊

和虚置的两重性推动了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３].２０１３年,国家启动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三年完

成清产核资、五年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其中,第一个阶段的清产核资主要包括对村庄集体资产

进行清产核查以及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行确认,是以产权和成员界定为主的基础性改革;
第二个阶段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强调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产权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是以实现

产权多项权能为主的拓展性改革.两个阶段的改革有序衔接,以产权清晰化为核心,本着“还权于

民”的改革思路,明确界定了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实现了资产归属明晰、股份权能

明确.
产权理论表明,产权清晰能够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政学两界也存在

对“产权明晰”迷思质疑的声音:是否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有效率[４]? 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土地制

度的学者何皮特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中国农地制度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制度不确定性是体

制运行的润滑剂[５].改革开放初期私营企业在“产权模糊”条件下取得了成功,以及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效率悖论(模糊产权下的高效率)等也在实践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然而,
集体经济长期在产权模糊条件下也面临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模糊产权的改制重组成为必然,但产权

清晰是否百利而无一害? 事实上,Heller已然给出回答:产权过度清晰会带来产权的破碎,导致集体

观念弱化和行动能力式微,造成集体资源难以整合和浪费[６].而且,在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中,为响应国家政策目标,地方政府往往将改革进度列入考核指标,这在实践中也催生了一些激进行

为:为完成目标,当村庄建立股份合作社便宣告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的阶段性和强制性导致村

干部和农民产生理解偏差,并且由于权利不完整,使看似属于农民的集体产权权利实现受到限制,农
民对集体产权形成产权“幻象”.那么,以产权清晰为核心的本轮改革是否会弱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
最终落入集体行动困境的陷阱呢?

从既有文献看,改革虽为新时期的产权配置绘就了蓝图,但其政策效果有待检验.既有研究对于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效果意见不一,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股份合作制是解决人们“合作”
问题的关键制度安排[７],改革能通过按股分红、提升农民村庄荣誉感等使成员与集体间趋于淡化的联

结关系得以强化[８].同时,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认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虽有利于缓解利

益分配矛盾与代理人寻租困境,但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困境,还可能诱发基层治理矛盾,如农

村社会“土围子”化[９]、外嫁女权益受损等[１０].同时,改革中还存在“重共享、轻共治”的问题,导致集

体经济组织风险控制薄弱,盈利能力偏低,利益联结不稳定[１１].既有研究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次探

究了整体改革政策和个别改革措施的治理效应,而集体行动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内容,考察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却屈指可数,更鲜有文章讨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会导致

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此外,已有文献主要从社会学或政治学视角,采取“归纳”方式讨论了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效果,且多数研究采取小样本分析,而中国是典型的非均质国家,基于小样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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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的研究,其结论推广性可能不足.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立足于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民面对改革所呈现的产权“幻

象”,从理论层面回答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会导致村庄集体行动困境这一问题;第二,揭示了

集体行动背后的产权逻辑,并给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影响的经验证据,回应了政学

两界对“产权清晰”迷思的质疑;第三,肯定了村股份合作社在破除集体行动困境时的价值,为继续做

好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政策建议和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集体行动困境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虽然表面上对产权进行了细分,明确农民对集体产权按份或按股占有,但仍存

在由产权模糊所带来的农民处置权与占有权不对等问题,从而导致产权“幻象”.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农民无法单独处置集体资产.譬如,集体资产承包和流转无法由单个农民承担,集体资产使用

需由村委会牵头将权利整合起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处置.第二,集体产权并不完整.根据

Demesetz对清晰产权的定义:一是每份财产分配给明确的所有者,并且所有权具有排他性;二是财产

所有者获得资产增值和剩余收益;三是所有者拥有和决定现有资产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利[１２].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一定程度明晰了农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权,赋予了所有权排他属性,但绝大部分

地区尚未落实抵押权和担保权,退出权实现也任重而道远,并且由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管理不规

范等原因,农民收益权与处置权等无法全部实现.农民拥有资产占有权,却难以充分处置和获取收

益,最终滋生甚至加剧产权“幻象”.而产权“幻象”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农民的短期行为以及对集体行

动的漠不关心,这成为村庄集体行动困境的诱因.
根据科斯定理,清晰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可以有效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促进集体行动,而现实中

却存在“盖尔达之问”———一种财产私有化后却并未自动流入市场的现象.Frydman和 Rapaczynski
认为这与地方政府腐败有关[１３],也有学者认为可以用产权模糊、法律缺位等因素解释[１４],而 Heller
认为这与政府管制下实行的产权方式有关[６].国内外学者往往将集体行动困境的成因总结为:资源

或产权过度分割以致破碎化,导致资源排他性过强,造成资源使用不足[１５].据此可将集体行动困境

的构成条件总结为产权细碎化、产权强排他性和资源浪费.首先,产权细碎化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

前提,细碎化的集体资产几乎无法使用,只有整合利用才能发挥集体资产的“集成效应”,而改革使集

体产权细碎化,农民也无法单独处置集体资源,导致集体产权无法整合利用.其次,关于权利排他性,

Heller认为产权强排他性的要求并不严格[６].在很多情况下只要多个行动主体同时具有排他性权

利,就可能导致资源使用不足.而做好集体成员身份界定、厘清成员边界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它强化

了集体成员作为集体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农民可根据集体资产占有份额投票表决,提高了集体产权排

他属性,最终提升了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最后,资源浪费是集体行动困境的最终结果,但由于改革

涉及的“四荒地”等集体资源在改革前就处于闲置状态,即使改革后存在浪费现象也无法判定是否由

产权细化所致.从三个条件分析可以发现,改革使集体产权细碎化毋庸置疑,产权排他性增强也难以

避免,但资源浪费及原因需要进一步讨论.
集体行动困境的本质是集体行动能力消解,有效集体行动是形成村社共同体的关键路径,这表明

促进集体行动是评判改革是否成功的另一标准.从集体行动困境的构成要件看,产权细碎化和强排

他性是集体行动能力式微的原因,集体行动能力式微既可看作是集体资源浪费的原因,又可看作是集

体行动困境的平替.在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条件下,农民难以自主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一方

面,细碎化产权在整合利用时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在农民无法处置集体产权情况下,个体农民的

理性选择就是“不作为”.另一方面,当排他者数量过多时,强排他性产权的所有者对潜在帕累托改进

会进行人为阻碍,这也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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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诸多制度安排均着眼于现实迫切性,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可能会催生新问题,而顺应发展不断

演化、改进和完善的制度往往会使问题得以解决并作用于当下.第二阶段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正是为

解决第一阶段基础性改革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其在产权细碎化状态下对集体产权

和资源进行统筹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关键在于以股权配置为纽带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联

结,这种联结既体现为经济利益联结,也体现为农村社会组织联结.具体而言,充分发挥村股份合作

社的价值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避免村庄集体行动弱化的重要路径.

１．利益分配.村股份合作社是具有市场资格的特殊法人,同时也承担为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职

能.村股份合作社利益分配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盘活集体资产,实现收益共享.村股份合作社

的利润分配以剩余索取权分配为主,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福利分配转变为按股分红.
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增加成员隐性利益分配.当村集体经济薄弱时,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的投入较少,而当村集体经济壮大时,村股份合作社会将部分收益用于提升村庄公共服务,形成农

民隐性福利.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一个集团中,若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趋于一致,并且将个人和集

团通过利益捆绑形成紧密共同体,这样的集团会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在熟人社会中,农民更易因共

同利益的存在而产生集体行动.在村庄中,集体利益分配既是集体经济发展强弱的晴雨表,又是激活

农民集体参与的基本动力,是促使农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激励.利益联结

有利于村庄构建“项目共建、环境共治、成果共享”的制度,加强农民个体间、农民与集体间的经济联

系,促使集体行动的基础更加稳固.

２．组织化程度.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可以取得同样效果[１６],村股份合

作社发展也可以带动专业合作社内部组织化程度提高.一方面,村股份合作社具有“统合”功能,通过

搭建“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联结模式将农民的生产要素整合利用,在实现合作制和股份制有效

结合中,提高了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村股份合作社发展中,农民合作收益和能力得

以提高,主体责任意识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农民之间会逐渐形成合作文化.在村股份合作社发展好的

村庄,这种合作文化会成为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基石和动力.组织化程度被认为是集体行

动的衡量标尺,集体行动最初就特指组织内的集体行动.在熟人社会中,组织是村庄公共关系的重要

构成要素,是集体行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动员者,既扮演着集体行动形成基础的角色,又发挥着协调

和统一的功能.

３．决策参与.２０２２年底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规定:“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召开大会,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动能力的成员参加;成员大会实行一人

一票的表决方式”.而在２０２２年之前,村股份合作社处于法律真空状态,一直参考«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主要采取一人一票方式进行决策,但由于村股份合作社社员是全体村民,大多超过１５０人,实践

中往往是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对集体经济问题进行决策.当发现集体产权运作存在问题时,农民会

通过多种表决制度将集体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或治理问题[１７].村庄是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存在相

互依赖关系的农民需针对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决策,确定达成村庄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村民(代表)
大会是村委会与农民互动并响应诉求的重要通路[１８],是集体衔接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方式.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涉及村庄内全体农民利益,农民作为个体可根据需求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向村委会反

映诉求,村民(代表)参与村民(代表)大会的频率和程度较高,就越能够对村干部行为进行有效问责和

监督,村庄就越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２a:农民利益分配越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越弱.

H２b: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越弱.

H２c:农民决策参与越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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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该数据能够为本研究提供

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主要原因为:一是,数据涵盖中国农村家庭和中国农村社区改革比较完整

的信息.二是,调查数据２０１９年样本覆盖全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村级、省级、全国等

层面具有代表性.本文将农村社区层面数据依次与农户家庭层面、个人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共
获得１５４３６个农户层面样本.在删除村庄层面数据缺失值后,样本包含２９８个村庄,１２６１３个

农户.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学术界尚未对集体行动的衡量形成统一标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１８]、志愿者

人数[１９]等都是既有文献衡量集体行动的常用指标.但是除“志愿者人数”外,其余指标容易受到科层

组织动员能力的干预,另外,由于“一事一议”决策周期较长、效率较低,实践中真正“一事一议”较少实

行.在中国农村非均质特征下,村庄志愿者人数可以反映农民对集体行动关注与参与的程度,能够表

征村庄现实或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因此,借鉴既有研究,选取“村庄志愿者人数”作为衡量集体行动

的变量[１９].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象既

包括经营性资产也包括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本轮改革的核心,是完成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因此,选取“是否将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为股份”对是否完成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识别,“是”赋值为１,“否”赋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村庄人口特征,包括村庄户籍人口数、
村庄党员人数、特殊人群比例、村庄是否有大姓、农民流动性、农民和村两委成员平均受教育程

度[２０][２１];二是村庄经济特征,包括村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村庄内是否有市场、集体债务与集体收

入[２２][２３];三是村庄政策与环境特征,包括是否为信用乡/镇以及村庄是否土地确权.

４．调节变量.包括:(１)利益分配.盘活集体资产实现股份收益权是村股份合作社实现利益分配

的主要手段,因此选取“集体资产收益人均分成”衡量农民利益分配水平.(２)组织化程度.专业合作

社是农民组织化的核心载体,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主要方式[２４].因此,选取“村庄是否有专业合

作社”来衡量农民组织化程度.(３)决策参与.村民(代表)大会保障了农民在村庄中的决策参与权,
是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重要形式,因此选取“过去一年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来衡量农

民决策参与水平.
所有变量的具体介绍以及基本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三)模型构建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Collectivei＝α０＋α１reformi＋α２CVi＋εi (１)
式(１)中Collectivei 表示村庄i的集体行动能力,以村庄志愿者人数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

reformi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CV表示控制变量;ε为模型随机误差项.
由于数据样本中志愿者人数存在一些缺失值,在此情况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线性

回归将使得被解释变量的概率分布一分为二成一个离散点和一个连续分布.考虑到数据特征且为得

到一致估计,本文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Probit模型(当村庄志愿者人数大于１时,被
解释变量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与 Tob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验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以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增强结论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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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名称、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村庄志愿者人数 村庄当前志愿者人数(人) ２４．４７９ ９１．４７６
核心解释变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村庄是否将集体资产量化成股份? (是＝１,否＝０) ０．５６７ ０．４９６

控制变量:
人口特征

村庄户籍人口数 村庄户籍人口数(人) ２１４３．６２３ １５０３．１６３
村庄党员人数 村庄党员人数(人) ５９．０９０ ３９．６７６
留守儿童比例 留守儿童数与户籍人口数之比(％) ０．０３６ ０．５９９
留守老人比例 留守老人数与户籍人口数之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村庄是否有大姓 村庄是否有大姓(是＝１,否＝０) ０．７５９ ０．４２８
农民流动性 村庄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之比(％) ０．９８５ ０．８４８

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
村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之
比(％) ６．４０８ ７．０６８

村两委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村两委成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村两
委成员人数比例(％) ２０．４６５ ２１．０９６

控制变量:
经济特征

村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村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元,取对数) ８．９７７ １．００７
村庄内是否有交易市场 村庄内是否有交易市场(是＝１,否＝０) ０．８７６ ０．３２９
村庄集体债务 村庄集体债务(万元,取对数) ３．６２９ １．７１８
村庄去年收入 村庄去年收入(万元,取对数) ２．６３４ ２．０７０

控制变量:
政策与环境特征

村庄所在乡/镇是否为信用乡/镇
本社区所在乡/镇是否被评为“信用乡/镇”? (是
＝１,否＝０) ０．５３４ ０．４９９

是否推行土地确权政策 村庄是否推行土地确权政策(是＝１,否＝０) ０．９２４ ０．２６５

调节变量

利益分配 集体资产收益人均分成(元,取对数) １．９３４ ４．３８７

村庄是否有专业合作社 村庄是否有专业合作社(是＝１,否＝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００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过去一年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次/年) ７．６９６ ７．３５１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２是 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两列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农村集体产权

　表２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Tobit (２)Probit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４５．４９１∗∗(２７．４１０) ０．４１１∗(０．２３８)
村庄户籍人口数 ０．０３４∗(０．０１８) ２e ４∗(e ４)
村庄党员人数 ０．８２９(０．６１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
留守儿童比例 ９０．０２１(２１６．０７１) ２．７８８(２．４４３)
留守老人比例 ３９９．５８７(１１１２．６８８) １７．１３０∗∗(６．３７２)
村庄是否有大姓 ４４．４１７(２９．８０９) ０．１０７(０．２４１)
农民流动性 ３２．０２７∗(２９．０３９) ０．２０５(０．２１７)
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 ３７５．６３９∗∗(１７３．３４１) ３．０１５∗∗(１．５５６)
村两委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９７．７６１∗(５４．８６７) １．０７０∗∗(０．４４９)
村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３．５３０(７．２７２) ０．０３５(０．０８４)
村庄内是否有交易市场 ４３．２９２(３７．７５１) ０．４２２(０．３２１)
村庄集体债务 １０９．８９４∗∗(４３．１７３) ０．５４０∗(０．２８２)
村庄去年收入 ６１．０５４∗∗(２５．７４７) ０．４８０∗(０．２８５)
村庄所在乡/镇是否为信用乡/镇 １．２９３(２７．３７４) ０．１９２(０．２１０)
是否推行土地确权政策 ７０．１９３(５５．５４５) ０．１６７(０．４２５)
地区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４３．３３９∗(１０２．２１８) １．８９９∗∗(０．９５４)
样本量 ２９８ ２９８
PseudoR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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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与未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相比,改革完成的

村庄志愿者人数更少.这说明,集体行动难以跨越产权的细碎化和强排他性的高门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验证了假设 H１.可能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改革实现集体产权清晰

的同时带来了产权分散,无法单独处置产权的农民在面对高昂的整合成本时,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初级

行动团体;二是改革通过成员界定赋予产权强排他性,导致集体行动成本高昂;三是强排他性也为集

体经济组织外的人才和资金参与产权整合设置了门槛,集体行动受到成员和组织边界的限制.从控

制变量看,村两委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这说明,不同村治主体受教育程度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村两委成员来说,受教

育程度越高,其对集体行动往往有着更为正确的评判和认知,能率先成为集体行动主体,其在村庄的

影响力也能对农民集体行动起到带动作用.而对农民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存和发展可能有更

多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替代.村庄去年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壮

大村集体经济是突破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讨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政策性导向的改革,但是村庄经

济、人口流动性等也可能会成为影响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从而导致模型的自选择问题.为保证结果

稳健性,以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① .共同支撑域计算表明,各匹配方法中样本

最大损失比率为２．５５％,仅损失了少量样本,模型匹配状况较好.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平均处

理效应(ATT)、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TE)均显著为负,说明对于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

而言,集体行动水平显著低于未进行改革的村庄.对照组潜在处理效应(ATU)虽部分显著,但整体

为负.可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实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这一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吻合.
　　表３　村庄集体行动对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志愿者人数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０．６６３∗∗∗(０．０６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９８
R２ ０．０３２

反向因果也是导致内生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是２０１４年以来由原农业部发起、中央支持的自上而

下改革,大多是以县及以上为单位进行推进,具有试点性、政策性、
外生性和强制性特征,与村庄层面集体行动的反向因果并不严重.
参考钱龙等的做法,以是否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被解释

变量,以村庄志愿者人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是否完成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证模型[２５].表３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行动因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

图１　安慰剂检验结果

注:垂直虚线表示随机样本的系数估计为 １.

　　２．安慰剂检验.为排除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受遗漏变量干扰的可能,参考

沈坤荣等的做法,采用随机化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２６].基于随机选择样本重复进

行１０００次基准回归(如图１所示).可以发现,基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系数分布在 １附近,而回归

估计系数完全独立于该系数分布,说明安慰剂检验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弱化影

响并未受遗漏变量的干扰.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中国乡村社会衍生出独

特的集体行动方式,即基于无组织利益之上的集

体行动,例如,红白喜事、修路祭祖等[２７].其中,红
白喜事是分田到户以来农民重要的集体行动.农

民通过协助或送礼来传递“我是村庄集体活动参

与者”的信号,以获得“社区货币”.选择“去年是

否有因红白喜事的转移性支出”对“志愿者人数”
进行替换,若去年有过因红白喜事的转移性支出,
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进而构建Probit回归模

型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稳健.结果如表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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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因红白喜事的转移性支出,在加入

村庄层面和农户层面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稳健,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负向影响农民参与红白

喜事这类集体行动,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０．５８３∗(０．３５３) １．１９５∗(０．６６０)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６１３ １２６１３
R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９８

　　(三)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不同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是否取得一致的边际效应,本文从人

口规模、地理区间和农民流动性三个方面对样本进行分组,讨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影

响的异质性.

１．基于人口规模的异质性分析.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小规模集团条件下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当
成员人数过多时,尤其是随着产权细碎化程度的加剧,产权排他性会增强,成员之间协调会更加困难,
成员达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更高,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借鉴郭君平等的研究,将村庄划分

为小型村庄(２００人以内)、中型村庄(２０１~６００人)和大型村庄(６０１人以上)[２８],表５为按不同人口

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小型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却显

著弱化了中型和大型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扩大,集体行动难度加

大,产权排他性更容易引致集体行动困境;另一方面,与人口规模较大村庄相比,人口规模较小村庄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对较少,在整合集体产权时因排他性带来的成本也相对较低.此外,在熟人社会

中,小型村庄的农民更容易形成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稳定预期,从而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
而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当部分农民利用产权强排他性损害他人利益时,舆论压力以及社会资本奖惩机

制也难以有效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的发生.这一结果也符合集体行动理论所认为的小规模集团更容易

达成集体行动的观点.
　表５ 按人口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小型村庄 (２)中型村庄 (３)大型村庄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２３．７０３∗(１２．９０７) ８７．３５１∗∗(３４．４６４) １６９．９０９∗(８９．３９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９ ８１ １８８
R２ ０．０９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４

　　２．基于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分析.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村集体资产呈“６２２”分布格局,东部地区资

产占全国总资产的６４．７％,中部和西部地区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１７．７％和１７．６％② .那么,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否会因村庄地理区位不同而呈现差异呢? 这里按地理区域将村庄

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庄,表６为按不同地理区位分组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对中部地区村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显著弱化了东部和西部地区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
且对西部地区村庄的负向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对东部地区而言,村庄集体资产规模较大,农民产权

观念更强,村庄重“分”轻“合”现象较为严重,这强化了产权强排他性对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甚
至诱发了基层治理矛盾.对中部地区而言,农村集体资产与西部大致相同,但中部省份人口较多,人
均农村集体资产较少,农民对集体产权关注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产权幻象”,使得改革对村庄

集体行动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而言,村庄基础性改革起步晚,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期长、
成效不显著,致使产权长期处于细碎化状态,农民产权“幻象”更为明显,这增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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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按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东部地区 (２)中部地区 (３)西部地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６７．５６４∗∗(２９．０８２) １８．９４９(１３．３４９) １６３．７９６∗∗(７１．３４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１３３ １０２ ６３
R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７ ０．１５０

　　３．基于流动性的异质性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未来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仍

不断扩大,２０２２年末全国外出农民工已达１７１９０万人,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已达１３２５６万人③ .
那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否会因村庄流动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呢? 借鉴甘行

琼等的做法,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值衡量人口流动,该指标小于１为流出村,大于１为流入

村[２９].表７为按人口流动特征分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弱化了人口流出

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领导能力作为集体行动形成的关键要素,不仅能发挥

示范作用,还能发挥集体行动组织和动员作用.村庄大量人口流出,尤其是精英群体离开使得村庄内

生权威动摇,不仅导致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而且造成了集体资产处分与人口频繁流动的矛盾,强
化了产权细碎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实现“带资进城”“带权进城”
的愿望更加强烈,但这一愿望和现实存在一定反差,使得劳动力外流在削弱村庄社会资本的同时,强
化了产权排他性影响,从而导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人口流出村庄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更加

明显.
　表７ 按村庄流动性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流入村 (２)流出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２５．２７８(３５．０２１) ７６．９３６∗(４３．６０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８５ ２１３
R２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５

五、调节效应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上文得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弱化的悲观结果,并分析了村股份合作社在避免

改革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集体行动的调节机

制,进一步探究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及决策参与方面发挥的价值.为避免多

重共线性问题,将交互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借鉴温忠麟等的方法构建调节效应模

型[３０],具体模型如下:

Collectivei＝β０＋β１reformi＋β２Ni＋β３reformi×Ni＋β４CVi＋εi (２)
式(２)中,Ni为调节变量,包括利益分配、组织化程度和决策参与,reformi×Ni为交互项,β３为交

互项系数,若该系数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存在,反之则不存在.
(二)村股份合作社的调节效应分析

１．基于利益分配的调节效应.从表８列(２)可以看出:首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系数显著

为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利益分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利益分配在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与集体行动之间的调节效应为负且显著,即利益分配越多的村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

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越弱,验证了 H２a.这可能是因为,利益分配是破除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机制,
当村庄形成较强利益联结时,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为产权细碎下建构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
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利益分配会削弱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弱化

作用,但并不会使产权细碎化的负面效应完全消失.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实践中部分村股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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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存在建而不治现象;另一方面,村股份合作社普遍存在风险控制能力薄弱、发展集体经济方法不多

等问题,导致其在村庄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受到限制.

２．基于组织化程度的调节效应.表８列(３)回归结果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组织化程度

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并不受到村里是否有专业

合作社的影响,H２b未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专业合作社虽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
但其联农带农机制仍需完善,内部治理和运营管理仍需规范,当专业合作社本身发展受到限制时,将
难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另一方面,专业合作社成员边界与村股份合作社社员边界并不完全重合,
尤其当面临外嫁女及农转非等成员界定问题时,专业合作社因村股份合作社发展而提高的组织化程

度并不能对冲产权强排他性对集体行动的冲击.

３．基于决策参与的调节效应.表８列(４)回归结果表示:首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民(代
表)大会召开次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决策参与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行动之

间的调节效应为负且显著,即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越多的村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

动的负向影响越弱,验证了 H２c.这可能是因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策,意味着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能够充分倾听民意、尊重民愿,这能够强化农民集体意识,深化农民改革认知,打破农民产

权“幻象”.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决策参与会削弱改革对集体行

动的负面效应,但不会使其完全消失,决策参与仍可发挥一定作用.总体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能显

著提高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共享水平,但并未推动资产共治水平的提升,实践中存在“重共享、轻共

治”的选择性执行问题.
　表８ 村股份合作社的调节效应检验

(１) (２) (３) (４)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４５．４９１∗∗(２７．４１０) ４７．４９１∗∗(２３．９６２) ４６．６６０∗(２７．３９７) ４９．０２０∗∗(２３．５６３)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利益分配 ６．９７０∗∗(４．１５９)
利益分配 ４．５３４∗∗(２．０５９)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织化程度 ４５．７４２(４６．４４８)
组织化程度 ４４．５３０∗(２３．４８８)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决策参与 ３．８７２∗(２．３０７)
决策参与 ０．６５４(１．１７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２９８
R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６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产权安排如何影响集体行动是学术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厘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行

动的关系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本文从产权配置视角出发,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农民产权

“幻象”及其原因,分析了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增加了集体产权细碎化程度,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其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制度自我强化

功能,发挥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是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的着力点.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

方面发挥的调节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农民产权“幻象”,对冲改革带来的集体行动式微的影响,但由

村股份合作社形成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并未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弱化作用.其三,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人口规模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

的村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行动具有负面影响,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改革反而会提升

村庄集体行动能力.
本文的经验启示如下:第一,要坚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信心.以往农村改革经验告诉我

们,模糊产权的绩效不高并会滋生基层矛盾,集体产权清晰化是大势所趋,但也要注意与产权清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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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而至的产权细碎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致的集体行动困境.第二,要发挥村股份合作社对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价值,使其更好扮演集体经济组织角色,更好发挥整合作用,通过村民共建、资源入

股等形式整合细碎化产权,实化其经营功能,强化其统合功能,弱化产权“幻象”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负向影响.还要注意,股份合作制改革应遵循民主原则,通过完善“三会”制度等畅通农民决策

参与通道,增加农民集体行动参与渠道.同时,在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下,要对资产收益进行合理

分配,增强村民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另外,还要完善“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联农带农机制,提高

农民组织化程度,增进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第三,在集体资产丰裕村庄,探索和鼓励自然村或村民小

组建立股份合作社,再通过股份合作社联合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更好发挥人口规模小在集体行动上的

优势.积极化解东部地区村庄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进程中的矛盾纠纷,进一步理顺其产权权利关系.
深化西部地区村庄股份合作制改革,进一步推动非经营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转化.畅通城乡人才双

向流动通道,引进各类新农人、新村民,培育各类乡土人才,夯实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提升的人才基底.
第四,要进一步探索农村产权市场化实现机制,建设和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充分实现农村产权抵

押、担保、继承、退出等权能,完善产权治理机制,在产权细碎化情形下探索其统合与配置机制,从而破

解村庄集体行动困境.

注释:

①受制于篇幅,此处不再汇报PSM 模型结果,如读者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②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扎实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EB/OL]．(２０２０Ｇ０７Ｇ

１０)[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１６]．http://www．moa．gov．cn/xw/zwdt/２０２００７/t２０２００．
③参见«２０２２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sj/zxfb/２０２３０４/t２０２３０４２７_１９３９１２４．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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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theReformof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AffectCollectiveAction?
AlsoontheValueofVillageShareＧholdCooperatives

CUIBaoyu　GAOGe
(SchoolofEconomics,Anhui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６０１,China)

Abstract:Basedonpropertyrightstheory,thispaperexplainsthe＂illusion＂offarmers＇property
rightsanditscausesinthecontextof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reform,andexamines
theimpactof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reformoncollectiveactioninvillages．The
studyshowsthat:(１)thereformofthe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hasledtothefragＧ
mentationandexclusivityofpropertyrights,whichhasledtothe＂illusion＂ofpropertyrightsaＧ
mongfarmersandweakenedthecollectiveactionofvillages．(２)Thereformoftheruralcollective
propertyrightssystemhasthefunctionofinstitutionalselfＧreinforcement,theregulatoryfunction
ofvillageshareＧholdcooperativesintermsofbenefitdistributionanddecisionＧmakingparticipation
canweakentheimpactofthereformoncollectivevillageaction,buttheincreaseinorganization
doesnothavethisexpectedeffect．(３)Theweakeningimpactofreformoncollectivevillageaction
ismoreobviousforvillageswithlargerpopulationsize,easternandwesternregions,andoutflow
villages,whileforvillageswithsmallerpopulationsize,reformenhancesthecapacityofcollective
villageaction．Thefindingsofthispaperprovideempiricalevidencefordeepeningthereformofthe
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andpolicyrecommendationsforpromotingvillagecollective
actioninthecontextoffragmentedpropertyrights．
Keywords:RuralCollectivePropertyRightsSystemReform;VillageCollectiveAction;VillageShareＧ
hold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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